
关于刘金锁反映“663路路线问题”信访事项

答复意见

刘金锁：

您所反映“663路路线问题”的信访事项，我局领导十分重视，责成有关部门办理，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经核查，目前663路线路调整方案现阶段为公示期，是为了收集广大乘客建议，线路最终调整与否将结合线路实际情况及公示期内乘客意见反馈综合考虑后，决定是否执行调整计划。
经与您电话联系沟通，您表示理解，也恳请您收到信息后请对我们的答复进行评价，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如不服本处理意见，可自收到本处理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向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书面提出复查申请，逾期不申请复查，本处理意见即为该信访事项的终结性意见。

天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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